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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〔2018〕3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宣布失效一批市政府文件的决定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，市属各高等

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根据国务院、省政府全面清理文件的部署，福州市人民政府

于 2016 年 1月启动市政府文件清理工作，并于 2017 年 11 月宣布

失效 2005—2014 年市政府文件 643 件，在此基础上，市政府继续

对 1980—2004 年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政策性等

文件进行全面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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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清理，市政府决定，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或没有法律法

规依据，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、严重束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，

设立的审批事项已取消或下放，适用期已过、不需要继续执行，

或不同文件就同一事项重复要求、规定不一致等的 2655 件市政府

文件宣布失效（其中 28 件涉密文件按规定另行通知）。凡宣布失

效的市政府文件，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

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要充分运用市政府文件清

理结果，及时调整政策措施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切实做到“法

无授权不可为、法定职责必须为”。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让企业、

群众及时知晓政府文件清理结果。要加大工作力度，继续抓紧清

理和废止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政策文件，

纵深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进一步激发市场

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

附件：宣布失效的 1980-2004 年市政府文件目录（2627 件）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18年2月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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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府法制办。

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2月28日印发


